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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8号理想国际大厦项目全部办公、商业及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8号理想国际大厦项目全部办公、商业及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海国用（2004出）第1833号]、《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海其字第010258号]，估价对象权利性质为出让，不动产权利人为北京中物理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7867.43平方米，建筑面积为70767.59平方米，其中：办公用途建筑面积54752.71平方米，商业用途建筑面积7119.4平方米，地下车库用途建筑面积8895.48平方米。
估价目的：北京中物理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使用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8号理想国际大厦项目全部办公、商业及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办理贷款手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4年2月6日
价值类型：本次评估为房地产抵押估价，所评估的估价对象价值为抵押价值，即估价对象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减去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估价对象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4年2月6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办公、商业及地下车库，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办公27.1年、商业17.1年、地下车库27.1年的房地产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用途为办公、商业及地下车库，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办公27.1年、商业17.1年、地下车库27.1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成新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减去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已存在的依法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比较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表-1（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8号理想国际大厦项目全部办公、商业及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

	1.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
	总价
	516093

	
	单价
	72928

	2.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值
	总价
	516093

	
	单价
	72928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单位：人民币）
表-2
	项目名称
	建筑面积
	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8号理想国际大厦项目全部办公、商业及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
	70767.59
	7867.43
	470496
	66485
	45597
	6443
	516093
	72928

	大写金额
	肆拾柒亿零肆佰玖拾陆万元整

	肆亿伍仟伍佰玖拾柒万元整

	伍拾壹亿陆仟零玖拾叁万元整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值
	516093






	大写金额
	伍拾壹亿陆仟零玖拾叁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备注：上表所列“房地产价值”即估价对象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为房地共同贡献价值，上表中对房地价值进行剥离的结果只是服务于抵押登记或金融机构内部流程需要，无实际意义，不能直接引用到其他目的和经济行为。


（转下页）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海国用（2004出）第1833号]、《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海其字第010258号]复印件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但上述权属证件中未登记该抵押权的具体情况（权利人、债权数额、期限等），且不动产权利人也未提供相关权利价值的说明。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本次抵押先办理第二顺位抵押，后将上述抵押权登记注销，将本次抵押变更为第一顺位抵押，故本次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未考虑上述抵押权权利价值对估价结果的影响。估价结果为设定上述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估价对象为现房，已完成不动产权属登记，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不存在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不存在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5.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之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海国用（2004出）第1833号]、《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海其字第010258号]原件进行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海国用（2004出）第1833号]、《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海其字第010258号]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6.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取整或保留小数位，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7.本《评估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附件：测算过程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比较法
1.方法描述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比较价值＝比较案例房地产价格×（待估房地产交易情况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情况指数）×（待估房地产价值时点房地产价格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日期房地产价格指数）×…×（待估房地产权益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权益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区位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区位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
具体步骤如下：
（1）选择可比案例
选择比较案例时，应符合以下要求（与待估房地产比较）
1）用途相同
2）属于正常交易
3）房地产状况各因素相近
4）价值时点接近
5）统一价格基础
（2）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等因素修正和调整
（3）求取估价对象比较价值

2.求取估价对象比较价值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理想国际大厦
	系数
	大新华航空大厦(现更名为中信保诚大厦)

	系数
	通用时代中心A座7-16层

	系数
	方恒时尚中心1#B1-F4

	系数

	
	北京市海淀区
	
	北京市朝阳区
	
	北京市丰台区
	
	北京市海淀区
	

	交易时间
	2024年2月6日
	100
	2020年12月
	95
	2020年12月
	95
	2021年1月
	9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办公
	100
	办公
	100
	办公
	100
	商办综合
	102

	
	土地使用年限（年）
	20-30（含）
	100
	30-40（含）
	101
	40-50（含）
	102
	40-50（含）
	102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办公集聚程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5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5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环境质量
	较好
	100
	一般
	95
	一般
	95
	较好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标准写字楼
	100
	标准写字楼
	100
	标准写字楼
	100
	商务楼
	95

	
	建筑规模
	70767.59
	100
	39145.39
	101
	18396.15
	102
	14263.2
	102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80%
	100
	75%
	99
	75%
	99
	8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层高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内部装修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地下占比
	15%
	100
	15%
	100
	0%
	105
	15%
	100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95
	100/
	95
	100/
	95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1
	100/
	102
	100/
	102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办公集聚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95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95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环境质量
	100/
	95
	100/
	95
	100/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95

	
	建筑规模
	100/
	101
	100/
	102
	100/
	102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99
	100/
	99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层高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地下占比
	100/
	100
	100/
	105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63864
	60981
	69925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70070
	65766
	76853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70070+65766+76853）÷3＝70896（元/平方米）
总价＝70896×70767.59÷10000＝501714（万元）
（二）收益法

1.方法描述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考虑到估价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估价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计算公式为：

V=A×｛1-[(1+g)/(1+Y)]n｝÷(Y-g)

其中：

V-----收益价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Y-----报酬率

n-----收益年期

g-----净收益年增长率

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2）采用重置成本法计算估价对象房屋现值

3）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经营费用

4）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5）选用适当的报酬率

6）确定适当的净收益年增长率

7）计算估价对象收益价值

2.求取估价对象收益价值
（1）办公用房

1）收益期内收益价值计算

估价对象地上3-18层为办公用房。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提供的《租赁台账》，该部分租金水平在14.25-21.25元/平方米·天，具体情况如下：
	所在楼层
	位置
	租户名称
	 合同面积
（平方米） 
	净租金单价
（元/㎡/天）

	三层
	3层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
	3,698.58 
	14.25

	四层
	403-412
	上海施普林格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126.71 
	16

	
	413-41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
	615.36 
	14.25

	
	503D
	东阳紫骏鑫玉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61.64 
	15.5

	
	504-511
	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538.78 
	21.15

	
	512-514
	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694.57 
	21.25

	六层
	601-615、619
	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386.36 
	21.25

	七层
	701-703
	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643.11 
	21.15

	
	711-715
	防特网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498.23 
	18.19

	八层
	801-803、814-2
	北京搜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12.27 
	18.8

	
	804-807
	北京搜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2.26 
	18.8

	
	808-810
	上海宽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36.65 
	18.5

	
	811、812、813、814-1
	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733.85 
	21.15

	九层
	902-903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444.84 
	18.63

	
	911-912
	安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444.84 
	19

	
	913、914、916
	安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565.28 
	19


	
	915、917
	安谋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406.38 
	19

	
	904-910
	中海晟杰（北京)建筑有限公司
	1,269.18 
	19.25

	
	901、918
	安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298.48 
	19

	十层
	1001-1018
	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429.00 
	18.2

	十一层
	1101-1118
	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429.00 
	18.2

	十二层
	1201-1218
	PJ实验室
	3,429.00 
	18.2

	十三层
	1501-1518
	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383.90 
	18.2

	十四层
	1601-1603              1613-1618
	中国科技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48.76 
	19.04

	
	1604-1612
	中盈优创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1,747.71 
	19.25

	十六层
	1801-1818
	北京朗玛永祥投资管理股份公司
	3,496.47 
	18.38

	十七层
	1901-1918
	北京朗玛永安投资管理股份公司
	3,496.47 
	18.38

	十八层
	2001-2018
	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3,423.66 
	18.25


由于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全部《租赁合同》，现对仅有的4个办公类《租赁合同》整理分析，估价对象办公用房已签约商户在承租期第3年及第4年开始有递增，单位年租金增长率在0.6%~4.36%之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位置
	租赁起始日
	租赁终止日
	首年租金（元/天·㎡）
	增长情况
	用途
	平均租金增长率

	1
	5层
	2019/7/1
	2024/6/30
	17.25
	第3年增长11%,第5年增长11% 
	办公
	4.33%

	2
	16层
	2021/11/20
	2026/11/19
	19.04
	第4年增长3% 
	办公
	0.60%

	3
	19层
	2020/9/1
	2026/8/31
	14.9
	第3年增长8%,第5年增长8%
	办公
	3.15%

	4
	9层
	2019/6/1
	2029/5/31
	15.4
	第3年增长10%,第5年增长10%，第7年增长10%，第9年增长10%，
	办公
	4.36%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周边类似市场的调研及了解，同时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办公用房综合租金水平为18.9元/平方米·天，年增长率2%。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5928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35883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元/天·㎡）
	18.9

	
	
	
	
	建筑面积（㎡）
	54752.71

	
	
	
	
	天数
	365

	
	
	
	
	空置率
	5%

	（2）
	押金利息收入
	45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36245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80.0%

	1）
	建安费用
	30114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5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50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09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60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1）
	建造成本
	33317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000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0%

	（3）
	销售费用
	0.03V建1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3.0%

	（4）
	贷款利息
	1791+0.0016V建1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79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6V建1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3.45%

	（5）
	利润
	5148+0.0045V建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514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5V建1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1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45306
	　
	　
	　

	3
	年经营费用
	6472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6029.28
	增值税及附加+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增值税及附加
	1913.76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4100.91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4.61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24

	
	
	
	
	分摊土地面积（㎡）
	6087.01

	（2）
	维修费
	226.53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5%

	（3）
	保险费
	36.25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4）
	管理费用
	179.6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945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47704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27.13

	
	
	
	
	年增长比率(g)
	2.0%

	6
	单价(元/平方米)
	87128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54752.71


2）收益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A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万元）
	477049
	依前述测算

	B
	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万元）
	2547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率/（1+建筑物报酬率）折现年期

	(A)
	建筑物重置价值（万元）
	45306
	依前述测算

	(B)
	成新率
	40.00%
	　

	(C)
	建筑物报酬率
	7.50%
	　

	(D)
	折现年期（年）
	27.13
	即收益年期

	C
	收益价值（万元）
	479596
	A+B

	D
	收益单价（元/平方米）
	87593
	C÷建筑面积


（2）商业用房

估价对象-1-2层为商业用房。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提供的《租赁台账》，该部分租金水平平均为17元/平方米·天，具体情况如下：
	所在楼层
	位置
	租户名称
	 合同面积

（平方米） 
	净租金单价

（元/㎡/天）

	B1
	B1-120
	北京蔚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5.27 
	6

	
	B1
	北京振达绿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553.76 
	12.05

	
	B1-018、026
	北京飞蕊餐饮有限公司
	44.17 
	6.5

	
	B1-108
	北京飞蕊餐饮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61.53 
	10.05

	
	B1-027
	北京海川伟业商贸中心
	14.49 
	6.5

	一层
	01-B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
	1,486.32 
	21.39

	
	101-103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442.01 
	28.53

	
	108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
	109.20 
	14.98

	
	104-105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442.02 
	30.36

	二层
	02-D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
	2,537.15 
	14.25

	
	201-207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1,299.24 
	19.68


由于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全部《租赁合同》，现对仅有的3个商业类《租赁合同》整理分析，估价对象商业用房租期内有递增，单位年租金增长率在1.54%~4.36%之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位置
	租赁起始日
	租赁终止日
	首年租金（元/天·㎡）
	增长情况
	用途
	平均租金增长率

	1
	1层
	2016/9/1
	2026/8/31
	21.39
	第6年增长10%,第9年增长10% 
	商业
	1.54%

	
	2层
	
	
	17.89
	
	
	

	2
	1层
	2019/6/1
	2029/5/31
	25.09
	第3年增长10%,第5年增长10%，第7年增长10%，第9年增长10%，
	商业
	4.36%

	3
	1层
	2021/5/1
	2031/4/30
	14
	第4年增长7%,第7年增长7%,第10年增长7%
	商业
	1.84%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周边类似市场的调研及了解，同时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商业用房综合租金水平为17元/平方米·天，年增长率2%。 
1）收益期内收益价值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202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4197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元/天·㎡）
	17

	
	
	
	
	建筑面积（㎡）
	7119.4

	
	
	
	
	天数
	365

	
	
	
	
	空置率
	5.0%

	（2）
	押金利息收入
	5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4917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80.0%

	1）
	建安费用
	3916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5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9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4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7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1）
	建造成本
	4332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30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0%

	（3）
	销售费用
	0.03V建2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3.0%

	（4）
	贷款利息
	233+0.0016V建2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3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6V建2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3.45%

	（5）
	利润
	892+0.006V建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89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6V建2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2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6146
	　
	　
	　

	3
	年经营费用
	762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705.4
	增值税及附加+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增值税及附加
	223.84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479.66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9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24

	
	
	
	
	分摊土地面积（㎡）
	791.48

	（2）
	维修费
	30.73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5%

	（3）
	保险费
	4.92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4）
	管理费用
	21.0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440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41486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17.12

	
	
	
	
	年增长比率(g)
	2%

	6
	单价(元/平方米)
	58272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7119.40


2）收益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A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万元）
	41486
	依前述测算

	B
	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万元）
	713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率/（1+建筑物报酬率）折现年期

	(A)
	建筑物重置价值（万元）
	6146
	依前述测算

	(B)
	成新率
	40.00%
	　

	(C)
	建筑物报酬率
	7.50%
	　

	(D)
	折现年期（年）
	17.12
	即收益年期

	C
	收益价值（万元）
	42199
	A+B

	D
	收益单价（元/平方米）
	59273
	C÷建筑面积


（3）地下车库
1）收益期内收益价值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563.96
	年租金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434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元/车位·月）
	1500

	
	
	
	
	车位数量（个）
	254

	
	
	
	
	月数
	12

	
	
	
	
	空置率
	5.0%

	（2）
	其他收入（人防车位）
	129.96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元/车位·月）
	1500

	
	
	
	
	车位数量（个）
	76

	
	
	
	
	月数
	12

	
	
	
	
	空置率
	5.0%

	2
	建筑物现值
	4435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80.0%

	1）
	建安费用
	4003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天·㎡）
	4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0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7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8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1）
	建造成本
	4461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34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0%

	（3）
	销售费用
	0.03V建3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3.0%

	（4）
	贷款利息
	240+0.0016V建3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4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6V建3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3.45%

	（5）
	利润
	230+0.0015V建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23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5V建3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3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5544
	　
	　
	　

	3
	年经营费用
	11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75.12
	增值税及附加+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增值税及附加
	23.15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49.6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2.37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24

	
	
	
	
	分摊土地面积（㎡）
	988.94

	（2）
	维修费
	27.72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50%

	（3）
	保险费
	4.44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

	（4）
	管理费用
	2.8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0%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453.9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8240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0%

	
	
	
	
	收益年期(n)
	27.13

	
	
	
	
	年增长比率(g)
	2

	6
	单价(元/平方米)
	9263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8895.48


2）收益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A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万元）
	8240
	依前述测算

	B
	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万元）
	312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率/（1+建筑物报酬率）折现年期

	(A)
	建筑物重置价值（万元）
	5544
	依前述测算

	(B)
	成新率
	40.00%
	　

	(C)
	建筑物报酬率
	7.50%
	　

	(D)
	折现年期（年）
	27.13
	即收益年期

	C
	收益价值（万元）
	8552
	A+B

	D
	收益单价（元/平方米）
	9614
	C÷建筑面积


（4）收益总值

综上，估价对象收益价值为前三项之和，即为：

收益价值＝办公用房收益价值＋商业用房收益价值＋地下车库收益价值

＝479596＋42199＋8552
＝530347（万元）

楼面单价＝530347÷70767.59×10000＝74942（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假定未设定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8号理想国际大厦项目全部办公、商业及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
	比较法
	501714
	50%
	516031

	
	收益法
	530347
	50%
	


（二）抵押价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减去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已存在的依法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如下：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海国用（2004出）第1833号]、《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海其字第010258号]复印件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但上述权属证件中未登记该抵押权的具体情况（权利人、债权数额、期限等），且不动产权利人也未提供相关权利价值的说明。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本次抵押先办理第二顺位抵押，后将上述抵押权登记注销，将本次抵押变更为第一顺位抵押，故本次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未考虑上述抵押权权利价值对估价结果的影响。估价结果为设定上述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估价对象为现房，已完成不动产权属登记，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不存在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不存在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则：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值
＝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516031－0
＝516031（万元）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8号理想国际大厦项目全部办公、商业及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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